附件1

[bookmark: _GoBack]福田河黑臭河段水质提升工程项目简介

[bookmark: _Toc455566527][bookmark: _Toc455501299][bookmark: _Toc455502172][bookmark: _Toc459911494][bookmark: _Toc455501217]一、项目背景
深圳市作为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之一，建市30多年来一直高速发展，在社会经济、城市建设、人民生活等方面均取得了辉煌成就，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市的水环境出现了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一直以来，尤其是近年来，深圳市紧抓特区内外一体化、大运会承办、环保模范城复检等契机，开展了一系列污水处理厂新、改、扩建、沿河截排、河道生态修复等工程建设，使全市水环境面貌得到了快速提升。但由于河流污染治理历史欠账严重，水污染负荷远远超出水环境承载力，部分河流现状问题仍较为严重，河道水质与远期目标尚有较大差距，治水形势依然严峻。
按照《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中黑臭水体划分标准，目前福田区范围内建成区黑臭水体有深圳河（福田段）全段、福田河（田面村至河口段）、新洲河（福强路至河口段）。福田河上游河道坡度大，利用污水厂再生水进行补水，水质相对较好，基本实现水清岸绿；下游河道受深圳河感潮河段影响，水质仍为轻度黑臭。
[bookmark: _Toc455501300][bookmark: _Toc455501218][bookmark: _Toc455502173][bookmark: _Toc455566528][bookmark: _Toc459911495]二、项目内容及目标
[bookmark: _Toc455501301][bookmark: _Toc455566529][bookmark: _Toc455501219][bookmark: _Toc459911496][bookmark: _Toc455502174]（一）项目内容
福田河位于深圳市福田中心区，北起梅林坳，横穿笔架山公园、中心公园，最终汇入深圳河。流域面积15.9km2，干流全长6.8km。目前，福田河旱季基本实现100%截污，并利用滨河污水处理厂向河道补水3.8万m3/d。
该河田面村至河口水闸共约2.13km，已上报住建部列入黑臭水体清单，治理时限为2016年底。该黑臭河段宽10～25m，正常水深0.5～2m。
[bookmark: _Toc455501220][bookmark: _Toc455501302][bookmark: _Toc455502175][bookmark: _Toc455566530][bookmark: _Toc459911497]拟采用微纳米曝气技术和水体原位生态修复技术在该黑臭段实施原位生态修复，从底层开始构建完整、良性的生态系统，在提升水质的同时增强福田河本身的自净能力。
（二）项目目标
通过有效的工程措施，削减COD、氨氮、总氮等污染物总量，消除河道黑臭现象。
设备安装完毕并运行3~6月内，实现消除黑臭目标，具体如下(暴雨、泄洪或发生污染事故后2周内除外)：
·水体透明度≥40cm；
·溶解氧≥4.0mg/L；
·氧化还原电位≥80mV；
·氨氮浓度≤6mg/L；
若结合两岸截污控源、中水补水、水闸调度以及必要清疏，并组织全程生态治理后，可进一步提升水质满足GB 3838-2002地表水水质标准V类水要求。
[bookmark: _Toc455501303][bookmark: _Toc455501221][bookmark: _Toc455502176][bookmark: _Toc459911498][bookmark: _Toc455566531]三、设计依据及原则
[bookmark: _Toc455502177][bookmark: _Toc459911499][bookmark: _Toc455566532][bookmark: _Toc455501304][bookmark: _Toc455501222]（一）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4.《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
5.《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7.国家、省、市颁布的相关文件、法律、法规、政策
8.本项目的其他资料
[bookmark: _Toc455566533][bookmark: _Toc455501305][bookmark: _Toc455501223][bookmark: _Toc459911500][bookmark: _Toc455502178]（二）参考标准及规范
1.环境专业：
（1）《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2002）
（2）《城镇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GB50337）
（3）《城镇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T27-2005）
（4）《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
（5）《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2010）
（6）《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HJT192-2006）
（7）《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2.给水排水专业：
（1）《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2）《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50013-2006）	
（3）《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2014年版）
（4）《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5）《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CJ343-2010）
（6）《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1993）
（7）《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8）《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2008）
（9）《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41-2008）
（10）《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维护技术规程》（CJJ68-2007）
（11）《工业金属管道设计规范》	GB50316-2000（2008年版）
（12）《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5-2003（2009年版）
（13）《泵站设计规范》（GB50265-2010）	
[bookmark: _Toc459911511]    四、方案简介
本项目主要内容是提升福田河黑臭河段水质，提升水体溶解氧，降低氨氮浓度，降解河道污染物。
[bookmark: _Toc459911512]（一）服务范围
福田河下游段（田面村至河口段），总长2.13公里。
[bookmark: _Toc459911513]（二）治理目标
工程实施完毕并运行3~6月内，实现消除黑臭目标，具体如下(暴雨、泄洪或发生污染事故后2周内除外)：
·水体透明度≥40cm；
·溶解氧≥2.0mg/L；
·氧化还原电位≥80mV；
·氨氮浓度≤6mg/L。
[bookmark: _Toc459911514]（三）总体思路
在分析河道现状的基础上，采取物理、化学、生物等工程措施，短时间内最大程度地提升治理河道水环境质量，使工程期内目标河道水质保持不黑不臭。
[bookmark: _Toc459911515]（四）总体方案
1.生态修复技术
激活水体环境中本已存在的土著菌种，使之成为水体和底泥中的优势菌种。利用微生物将底泥和水体中的有机物、氮、磷等污染物质就地转化为微生物及其他生物的“食物”，促进浮游生物和其他生物繁殖，从底层逐级向上构建并延长食物链、扩展食物网，促进受污染水体向良性、健康生态系统演替，进而消减底泥、消除黑臭、改善水质，实现河段的原位生态修复。完整的生态系统成功构建后，水体的自净能力和抗冲击负荷能力将大幅提升，再次受到外源污染物污染时，可在较短时间内自我修复。
驯化本土微生物有益于污染物去除的优势菌种，打破水体中原有微生物的平衡状态；连续不断激活水体本土微生物，使之不断大量繁殖，利用水体持续的微循环，不断的释放到水体中，强化水体的自身净化能力；新增的微生物量逐级激活生态食物链中的上级消费者，同时配合水体植物的净化作用，逐步改善水生动植物系统的生长环境，促使水体生态系统恢复自净能力，实现整个水体生态系统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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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体原位生态修复设备


2.微纳米曝气技术
微纳米曝气系统，是大面积气相、液相界面技术。微纳米曝气系统采用超高压气水混合方法，在超饱和状态下产生大量微米、亚微米级气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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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设备图
	案例图


微纳米曝气系统产生的0.1~10微米的纳米气泡，可使水中的溶解氧达到过饱和。纳米气泡在沉降、破裂的过程中，能促使产生强氧化性质的OH-自由基和H3O2-，这些物质可有效降解水体污染物，达到提高水体溶解氧，治理黑臭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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